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1 

证券代码：30019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铁汉生态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91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

不存在虚假记录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汉生态”或“丙

方”、 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、 “ 承包人”）、 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土人城市规划设计”“乙方”、“ 承包人”） 近日与

宿迁三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或“发包人”）共同

签署了《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衲田(果林谧境)景区设计施工一体化

（含后期养护）总承包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 或“合同”） 。

合同价格暂定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捌亿贰仟玖佰陆拾万元（小写金额：

8.296 亿元）,其中：设计费：0.296 亿元，建设工程费：8 亿元)。由

铁汉生态、土人城市规划设计组成联合体，作为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承

包人。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负责江苏省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衲田(果林

谧境)景区的景观设计；铁汉生态负责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衲田(果林

谧境)景区的景观施工。 

1、合同的履行期限 

工程完工日期：2015年 4月 30日前施工范围内主体工程完工，2015

年 7 月 1 日之前完成 100%工程量。 

2、合同的重大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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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工程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，工程投资资金已落实，甲

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。合同已经明确价款支付方式，但公司仍存在不

能按时回收工程款项的风险。 

（2）本项目工期较短，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，

造成完成工期、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。 

3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 

（1）本合同暂定价款为人民币 8.296亿元。其中：设计费：0.296

亿元(由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负责)，建设工程费：8 亿元(由铁汉生态负

责)，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4.90 亿元的 53.69%。该项

目顺利实施后， 预计对公司 2014 年—2015 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

极的影响。  

（2）公司的资金、技术、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。 

（3）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情况   

1、本协议的交易对手方为宿迁三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。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；  

住所：宿迁市洪泽湖路建设大厦七楼； 

负责人：汤钧 ； 

注册资本：20000万元人民币；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 02 月 12 日；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对旅游项目进行投资管理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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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甲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业主与公司

未发生业务。 

三、合作方“土人城市规划设计”情况 

名称：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； 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27-1号505室； 

负责人： 吉庆萍 ； 

注册资本：600 万元； 

成立日期：2010年12月07日； 

经营范围：工程勘察设计；规划管理；城市园林绿化；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。（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）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乙方具有规划设计甲级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及以上资质，

丙方具有城市园林绿化壹级资质。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

下：乙方负责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衲田(果林谧境)景区的景观设计；

丙方负责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衲田(果林谧境)景区的景观施工。 

（一）工程概况 

工程名称：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衲田(果林谧境)景区建设工程 

工程地点： 江苏省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  

东至宿新路，南至 F 路，西至 A 路、三台山大道，北至青桐路，占

地面积约 312 公顷。 

设计内容：衲田（果林谧境）景区园林绿化、园林建筑、构筑小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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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、给排水、亮化、地形、水系、标识系统等所有内容的方案设计和

施工图设计（不含 B 路、C 路、D 路和公园路）  

施工内容：设计内容中的景观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（不含青墩集和

衲田村用地范围）  

养护内容：园林植物景观营造、绿化植物的浇水、修剪、病虫害防

治、施肥、死株清除、缺株补植、破损修复、扶正、支撑和保洁等；园

林建筑物、构筑物等设施的维修、保养、故障排除、破损更换等  

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宿发改投资发【2014】83号  

资金来源：国有资金  

 (二)主要日期  

设计开工日期：甲方提供项目基础资料之日起。 

施工开工日期：以监理签发的开工令为准。 

工程完工日期：2015 年 4 月 30 日前施工范围内主体工程完工。其

中衲田景区完成 100%工程量，并且达到衲田景区设计景观效果；其余

部分完成主体工程，具备开园条件，保证林相完整，道路、道路上桥梁、

广场投入使用，整体景观良好。 7 月 1 日之前完成 100%工程量。 

在施工过程中，2015 年 1 月底前当毛石挡墙完成 30%时，三方可组

织相关专家对该工程的质量和工期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。 

养护管理日期：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养护两年。养护期满后办

理移交验收手续。 

 (三)工程质量标准 

工程设计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、江苏省相关规范、标准，有创新、

创造，特色明显 。 

工程施工质量标准：达到建设部《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、

http://www.csres.com/info/4175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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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苏省园林绿化工程质量评定标准<试行>》的合格标准，达到省优工

程，施工精细化程度高，景观效果与审批的设计方案一致。 

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养护质量标准：达到《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

护管理规范及等级标准（设施维护和植物养护）》、《宿迁市园林绿化养

护管理标准》和《江苏省园林绿化养护定额》一级养护标准。 

 (四) 合同价格和建设工程进度款 

1、合同价格暂定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捌亿贰仟玖佰陆拾万元（小写

金额：8.296 亿元）。其中：设计费：0.296 亿元，建设工程费：8 亿元。 

2、建设工程进度款 

承包人每月 25 日前向发包人提交当月已完工程量，发包人在收到

承包人当月已完工程量以及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 28 天内完成核

查并支付相应工程款。已确认的已完工程量作为支付工程款和结算的依

据。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方式、支付条件和支付时间：按完成工程量支付

进度款，每月由发包人、监理人双方核定完成的工程量。 

（1）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总工程量的 25%时，支付实际完成

工程量价款的 40%（非承包人的原因造成 2015 年 1 月 31 日未完成总工

程量的 25%时，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40%）； 

（2）在 2015 年 2 月 28 日前，完成总工程量的 50%时，支付实际完

成工程量价款的 40%（非承包人的原因造成 2014 年 2 月 28 日未完成总

工程量的 50%时，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40%）； 

（3）在 2015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总工程量的 75%时，支付实际完成

工程量价款的 40%（非承包人的原因造成 2015 年 3 月 31 日未完成总工

程的 75%时，付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40%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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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总工程量 90%时，支付实际完成工

程量价款的 40%（非承包人的原因造成 2015 年 4 月 30 日未完成总工程

量的 90%时，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40%）； 

（5）经完工验收合格，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50%；2015 年

7 月 1 日非承包人原因（见 20.7）仍未 100%完工的，发包人应在 1 个

月内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50%。 

（6）完工验收合格后满一年，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80%。

若 2015 年 7 月 1 日非承包人原因仍未 100%完工的，发包人应在 2016

年 7 月 1 日按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80%。 

（7）完工验收合格后满两年，移交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工程结算

价格的 100%。如完工验收合格后满 2 年未完成工程审计，则支付至实

际完成工程量价款的 95%，余款待审计结束后付清。 

（五）  违约、索赔和争议 

1、发包人违约责任 

(1)发包人未能按时提供真实、准确、齐全的工艺技术或设计方案、

项目基础资料和现场障碍资料时，发包人应采取补救措施。 

(2)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时，发包人应就到期未付金

额，按照每天万分之一的标准向承包人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付至实际支

付之日止，最高不超过合同价款的千分之一； 

(3)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或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

出复工指示，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时，双方另行协商； 

(4)在合同履行期间，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，承包人未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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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工作的，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设计定金；已开始设计工作的，发包

人应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，不足一半时，按该阶段设计费的

一半支付；超过一半时，按该阶段的实际设计量计算。 

(5)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并直接导致承包人停工的，承

包人有权就实际损失向发包人索赔。 

2、承包人违约责任 

承包人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 

（1）承包人未能按双方约定的时限提交方案和施工图设计的，每

延期 1 天，应当向发包人支付该阶段设计费的 0.2%违约金。 

（2）工程建设完工，未达到设计效果的，工程不予验收。由承包

人自行弥补，使其达到设计效果。 

（3）误期赔偿。每延误 1 日的误期赔偿金额为合同价格的千分之

五，累计最高赔偿金额为合同价款的：15%。 

（4）承包人在开工时或施工过程中擅自变更项目负责人的，承包

人承担每人次 5 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，且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；擅自变

更项目管理机构其他人员的，承包人承担每人次 3 万元人民币的违约

金。 

(六) 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人）签字之

日起生效，本合同项上各方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起终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《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衲田(果林谧境)景区设计施工一体化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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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期养护）总承包合同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4 年 12 月 29 日 

 


	工程施工质量标准：达到建设部《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、《江苏省园林绿化工程质量评定标准<试行>》的合格标准，达到省优工程，施工精细化程度高，景观效果与审批的设计方案一致。



